固原市原州区审批服务管理局机构职能

地址：固原市原州区文化西路390号
办公时间：夏季：上午8:30-12:00，下午2:30-6:30；冬季：上午8:30-12:00，下午2:00-6:00
联系电话：0954-2929343
负 责 人：白卫明
职能配置、内设岗位和人员编制规定：
第一条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宁党办〔2018〕101号)和中共固原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固原市原州区机构改革方案》(固党办〔2019〕9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固原市原州区审批服务管理局是原州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
第三条 固原市原州区审批服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和固原市有关行政管理体制、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审批服务管理局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规范全区审批行为，建立和完善相应工作机制；负责对审批服务、部门管理及服务事项进行流程再造、环节优化、压缩时限，并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协调解决进厅事项办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三）负责办理投资项目、规划服务、市场服务、文教卫生、社会事务、建设交通、城市管理、农林水务、商贸流通、政府投资项目概（预）算审查等方面的行政审批及相关联的部门管理事项，并对审批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负责进驻政务大厅的垂管部门、双重管理部门设置的窗口以及进驻的各部门审批工作的规范、管理和监督。
（五）负责政务大厅综合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和完善政务服务体系。
（六）负责全区审批服务、政务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
（七）指导、监督乡镇民生服务中心和未划入审批服务管理局的职能部门的审批业务工作。
（八）完成区委和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四条 【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审批服务管理局设8个内设机构：
（一）综合股（政策法规股）
负责协调和督办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机关党建、综合政务、文电会务、信息宣传、保密机要、档案管理、财务管理、后勤服务、定点扶贫、政务公开、组织人事、机构编制、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等工作；负责政策法规工作，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负责机关依法行政工作和审批服务涉及的法律、法规咨询解释、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处理涉及审批的法律纠纷。 
（二）运行监管信息股（监察室）
负责政务大厅日常运行监管，及时调查处理超期办件，监督考核审批流程再造设计、环节优化、压缩时限及对流程实施情况；负责建立和完善相应工作机制；负责纪检监察、提案议案办理、绩效考核、来信来访、行政效能监督检查和综合考评，处理有关行政效能问题的投诉；负责审批服务网络系统和网上审批系统的建设管理、运行维护及应用系统的软件研发工作。 
（三）项目投资股
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社会投资项目、政府采购、环境及地震评价、节能及水资源项目投资方面审批事项梳理、流程再造、审批服务工作。
（四）项目建设股
负责工程规划、建设工程施工、企业资质、城市管理项目建设方面审批事项梳理、流程再造、审批服务工作。
（五）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股
负责营业执照注册登记方面审批事项梳理、流程再造、审批服务工作。
（六）生产经营许可股
负责食品生产、食品经营、药品与器械、计量与特种设备、印刷业与涉外贸易方面审批事项梳理、流程再造、审批服务工作。
（七）文教卫生社会股
负责民政侨务、人才劳务、文教财政、医疗卫生方面审批事项梳理、流程再造、审批服务工作。
（八）安全环保农水股
[bookmark: _GoBack]负责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水利资源方面审批事项梳理、流程再造、审批服务工作。
第五条 审批局核定行政编6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
第六条 原州区审批服务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第七条 本规定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解释，其调整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